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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工作指南
（2025版）
为深入推进我省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制度，在总结全省各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制本指南。
一、基本原则
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制度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合理适度、务实高效”的原则稳步推进，维护业主对工程质量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住宅工程品质提升。公示信息为建设单位组织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关键性质量信息。
二、实施主体及基本要求
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由建设单位实施。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监理等参建各方制定信息公示方案并执行；建设单位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信息公示进度与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公示信息一般保留至项目交付三个月后；尊重业主（购房人）质量信息知情权，主动告知其质量信息获取渠道。
公示工作以项目为单位，一般按照施工许可证发放范围确定。建设单位在开展质量信息公示之前告知项目所在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三、公示信息及相应阶段
（一）开工阶段
1、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承诺书（详见附件）。
2、工程施工许可证。
3、工程质量终身责任信息，即：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各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有变更时需及时更新。
4、计划施工工期信息：开工、竣工日期。
5、工程结构形式，设计使用年限，通过施工图审查的、反映户型的建筑平面图。
6、住宅开发企业的客户服务热线和监督投诉热线。
7、改善型住宅的预评价结果。
（二）地基与基础阶段
1、预制桩、钢筋、预拌混凝土等主要材料的生产单位、品牌、规格（型号）和进场验收结论（合格证、检验报告、复试报告等）。混凝土用砂的品种及来源。
2、地基与基础检验试验报告。
3、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三）主体结构阶段
1、钢筋、预拌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等主要材料的生产单位、品牌、规格（型号）和进场验收结论（合格证、检验报告、复试报告等）。混凝土用砂的品种及来源。
2、结构实体检测报告。
3、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四）安装和装饰装修阶段
1、毛坯标准交付的：防水材料、保温材料、门窗、管材、电线电缆等主要材料的生产单位、品牌、规格（型号）和进场验收结论（合格证、检验报告、复试报告等）。
成品住房（精装标准交付的）还需公示：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后附的材料信息，主要装饰装修材料以及供暖（供冷）设施的生产单位、品牌、规格（型号）和进场验收结论（合格证、检验报告、复试报告等）；参建各方对装饰装修实体交付样板（套）的验收意见，参建各方在装饰装修施工前对已完工程交接验收的验收意见。
2、建筑装饰装修、屋面、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智能建筑、建筑节能、电梯等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五）竣工验收及备案阶段
1、分户验收汇总表。
2、《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
3、室内噪声级及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4、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5、电梯检验报告。
6、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7、竣工验收备案表。
8、建设单位住宅工程质量保修（投诉）信息：
（1）质量承诺书。 
（2）工程质量缺陷保修制度，质量保修责任主体、保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3）投保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保险公司编制的《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告知书》（含保险责任、范围、期限及理赔申请流程）。
未投保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建设单位发生注销情形下，由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具有承接能力的法人承接质量保修责任的有效证明。
9、改善型住宅的评价结果。
（六）有关设计变更
对于按规定需报原审查机构重新审查的施工图设计变更，及时公开变更前做法和变更后做法。
（七）隔声、防串味、防水有关信息
1、主动降噪与被动隔声设计举措。
2、住宅防串味方面，地漏、排烟道、排水管道存水弯等部位细化设计与落实举措。
3、地下室防水等级及屋面、外门窗、外墙、楼地面、地下室等部位的构造做法（包括做法说明、工艺流程、构造做法、详图）。
4、隔声、防串味、防水相关建筑材料、设备、构配件等进场验收结论。
5、隔声、防串味、防水等相关实体性能检测结果。
（八）鼓励成品住房公示装饰装修实物（实景）样板
1、主要装饰装修材料样板。
2、装饰装修施工前交接工程样板（套）。
3、装饰装修工艺样板（套）。
4、装饰装修实体交付样板（套）。
四、公示方式
（一）建设单位自主公示
1、图文信息公示：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建设单位通过企业官网、微信公众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施工现场、销售现场等载体或场所公示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其中，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载体的，在合同文本附页上加载内含质量信息公示内容的二维码；在施工现场、销售现场进行的公示，可以将公示信息以书面形式直接张贴在醒目位置，也可以张贴二维码并提醒业主扫描。
2、鼓励实物（实景）公示：对于成品住房的装饰装修，建设单位在施工或销售现场公示主要装饰装修材料样板、装饰装修施工前交接工程样板（套）、装饰装修工艺样板（套）、装饰装修实体交付样板（套）。
3、鼓励工程实景体验式公示：建设单位邀请前期物业企业代表和业主代表参与分户验收，组织“业主开放日”“业主预看房”等活动，业主现场实地查看，共同及时发现工程质量缺陷并整改，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提前化解矛盾纠纷。“业主预看房”活动一般在分户验收完成后、交付业主前进行。
（二）鼓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搭建信息公示平台
鼓励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方实际，搭建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的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平台或相应工程质量信息公示系统，使信息公示工作更加规范、标准、务实、高效。
附件：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承诺书
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承诺书
关于              （项目名称） 的质量信息公示工作，我公司承诺将与工程建设进度节点同步增补公示内容，且公示的住宅质量信息全部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我公司愿承担一切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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